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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抓好省级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湖北抓好省级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省级环境
保护督察是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的再延伸，是对各级党
委、政府环保意识的再提升，是对环境保护“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的再落实，是对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措施
的再强化。开展省级环境保护督察是湖北省委、省政
府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全省今年将分两批对
11 个市州开展省级环境保护督察，2019 年实现督察
全覆盖。

4 月 14 日~5 月 6 日，湖北省组成 4 个督察组，分别
由吴琦、王忠法、尹维真、杨有旺带队，对黄石、十堰、
咸宁、恩施等 4 个市（州）开展了第一批省级环境保护
督察。督察进驻期间，各督察组严格按照督察准备、
市级层面督察、下沉督察和梳理总结等程序和规范，
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作。6 月 20 日~23 日，4 个督
察组分别向被督察市（州）反馈了督察意见。目前，4
个市（州）正在抓紧制定整改方案，推动督察反馈问题
整改。湖北省级环境保护督察立足做好“六个一”，将
省级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向纵深推进。

构建一套完备的省级环境保护督察
体系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湖北省委、
省政府于 2016 年 10 月印发《湖北省环境保护督察方
案（试行）》，在全省落实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成立了
省委、省政府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省委、省政
府主要领导同志任组长，分管领导同志任副组长，各
市州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省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
同志为成员。在省环保厅设立湖北省环境保护督察
办公室，承担督察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为做好顶
层设计，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组织编印了《湖北省
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范》和《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手
册》，将督察准备、督察进驻、督察报告、督察反馈、移
送移交、追责问责、整改落实等七大环节和内容具体
化、程序化、制度化，为省级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奠定坚
实基础。

开展一次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
知识测试

湖北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对每个
被督察地方进行一次生态环境知识测试。各督察组
对黄石市、十堰市、咸宁市、恩施州 4 个被督察地方
291 名党政领导干部进行了生态环境知识测试。测试
题目主要包括党的十九大报告原文、2018 年全国“两
会”生态文明建设相关内容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近期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举措等方面
的基础知识。从测试结果来看，4 个被督察地方平均
分为 94.32。

通过此次测试，有力促进了被督察地区广大党员
领导干部生态环保理论知识的入脑入心，达到了预期
目的。全省将把生态环境知识测试作为省级环境保

护督察的一项基本内容，长期坚持下去，持续拧紧生
态环境保护履职尽责的责任链条。

形成一份高质量的督察反馈意见

督察进驻工作结束后，各督察组认真梳理，聚焦
问题，形成了一份高质量的督察反馈意见，并经省委、
省政府审核同意。为抓好 2018 年第一批省级环境保
护督察反馈意见和整改工作，湖北省 4 个督察组分别
向 4 个被督察地方党委、政府反馈了意见。在反馈会
上，不仅通报了督察反馈意见，还要求被督察地方政
府主要负责同志对反馈意见进行签收。会上播放了
督察纪录短片，直指各地发现的突出环境问题，尤其
是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让相关负责人红红脸、出出
汗、坐不住，使之印象深刻、触动内心，切实担负起整
改责任。

4 个被督察地方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均在反馈会上
表示，对督察组反馈的意见，诚恳接受、照单全收、立
行立改，切实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解决一批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省级环境保护督察坚持问题导向，切实推动解决
群众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促进地方产业结构的转型
升级和绿色发展。督察进驻期间，4 个被督察市（州）
全面开通省级环境保护督察投诉举报电话和邮政信
箱，建立问题交办、边督边改工作机制，加大督察督办
力度。4 个督察组累计受理群众信访投诉 987 件，截
至目前，所有群众信访投诉件已全部办结，其中属实

或部分属实 881 件，不属实 106 件；共实施行政处罚
269 家（次），处罚金额 1875.79 万元，责令限期整改 644
家（次），责令停产整改 250 家（次），查封扣押 85 家

（次），取缔关闭 162 家（次），立案侦查 34 件，实施行政
拘留 15 人，刑事拘留 9 人，约谈 272 人，追责问责 24
人。

查办一批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
案件

压实责任、传导压力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
举措之一。湖北省聚焦各地履职尽责情况和重点查
处不作为、乱作为的情形。第一批省级督察共对 13
个生态环境损害问题进行追责问责。其中，4 个生态
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线索已移送省纪委、省监委，9
个移送相关市（州）党委、政府依法进行调查处理，并
实施责任追究。

建立一个生态环境问题“账本”

督察进驻前，结合日常环境监管情况，省环保厅
派出近百人次多次赴 4 个市（州）进行问题摸排，全面
收集被督察地区问题线索，编制问题清单，为环保督
察立起靶子，引领破题开局。通过前期摸排出的问
题，结合省级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建立了一个生
态环境问题“账本”。根据这个“账本”，督促相关市

（州）研究制定科学的整改方案，列出任务清单，实行
拉条挂账、限期办结。像抓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一
样，狠抓省级环保督察整改工作，做到同调度、同部
署、同督办，确保所有问题彻底解决。

督察工作基本情况
4 月 14 日~5 月 6 日，省第四环境

保护督察组对恩施州开展环境保护督
察工作。督察组先后共与 71 名州县
党政领导、退休州领导和州直部门主
要负责人进行个别谈话，走访 128 个
州县部门及有关单位，调阅文件资料
4720 份，受理来电举报 237 件、来信举
报 39 件，分批向恩施州交办有效举报
276 件。组成3个小组分赴恩施市、利川
市、宣恩县、鹤峰县、巴东县、建始县开展
下沉督察，赴恩施市、鹤峰县、来凤县、咸
丰县开展补充督察。在此基础上，研究
形成督察意见。

督察指出的主要问题
一是生态保护优先意识树得不

牢。思想认识上存在偏差。州、县部
分领导干部对本地生态环境有较强的
满足感，对生态“外伤”整治不到位，对
生态“病灶”发现不及时，对困难矛盾
解决不彻底。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没有完全落实到位，县、
乡（镇）、村环境保护压力传导不到位，
存在逐级递减的现象。

二是污染防治攻坚存在突出短

板。水污染防治不到位，河长制的水
污染防治作用发挥不充分。全州污水
管网覆盖率普遍较低，大量污水未经
收集进入外环境，造成污染。城乡垃
圾处理不到位，主管部门监管缺位，机
制不健全，环境隐患突出。

三是开发无序导致生态破坏问题
突出。矿山治理修复推进不力，整治
影响水生态环境系统性、完整性的问
题力度不够。

恩施州委主要领导表态
恩施州委书记柯俊表示，将提高

政治站位，坚决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决
策部署。坚持多措并举，强力推进环
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通过宣传、教
育、引导，彻底破除少数干部对恩施生
态自我感觉良好的自满意识，站在恩
施长远发展的高度思考、研究、部署、
推进生态保护工作。强化责任担当，
坚决打好打胜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
绿色发展，努力构建经济与生态双赢
格局。着力改革创新，建立健全生态
保护长效机制。

黄石市
督察工作基本情况
4 月 14 日~5 月 6 日，湖北省第一

环境保护督察组对黄石市开展了环境
保护督察，先后共与 46 名市县党政领
导、退休市领导和市直部门主要负责
人进行个别谈话，走访 53 个市县部门
及有关单位，调阅文件资料 4439 份，
受理来电举报 368 件、来信举报 18 件，
经梳理合并分批向黄石市交办有效举
报 240 件 。 组 成 3 个 小 组 分 赴 各 县

（市、区）开展下沉督察和补充督察，实
现了督察全覆盖。在此基础上，研究
形成督察意见。

督察指出的主要问题
一是贯彻落实环境保护决策部署

存在差距。在思想认识方面，不少同
志对黄石摘掉了“光灰城市”的帽子而
沾沾自喜，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严峻形
势认识明显不足。一些同志认为环保
问题就是环保部门的事，环保问题多
就是环保部门作为不够，有些部门主
要领导对自己部门应该干什么、干了
什么和存在什么问题却避而不谈。

二是长江大保护工作存在薄弱环
节。长江岸线管控不严，湖泊水质恶
化趋势未得到遏制，环保基础设施建
设及运行存在突出短板。

三是矿产资源过度开发环境问题
凸显，矿山开采环境问题突出。黄石
市矿山开采未开展规划环评，多数开
采企业环保手续履行不到位。尾矿库
环境安全风险隐患突出，土壤污染防
治项目推进缓慢。

黄石市政府主要领导表态
黄石市委副书记、市长董为民表

示，对督察组反馈的意见，诚恳接受、
照单全收。将切实提高站位，坚定不
移把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加强环境保
护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将采取有
力 措 施 ，不 折 不 扣 抓 好 督 察 反 馈 问
题 整 改 。 全 面 推 进 ，坚 决 打 好 打 赢
污染防治攻坚战。坚决转变发展方
式 ，推 进 高 质 量 发 展 。 建 章 立 制 ，
着力构建生态环保长效机制。坚持
实打实、硬碰硬，确保整改取得实实在
在的成效。

十堰市
督察工作基本情况
4 月 14 日~5 月 6 日，省第二环境

保护督察组对十堰市开展了环境保护
督察工作，先后共与 60 名市县党政领
导、退休市领导和市直部门主要负责
人进行个别谈话，走访了 12 个市县部
门和有关单位，调取文件资料 10923
份，受理来电、来信举报 208 件，分批
向十堰市交办有效举报 208 件。组成
5 个小组分赴十堰城区、丹江口市、房
县、竹山县、竹溪县、郧西县和武当山
特区开展下沉督察，并对有关地方政
府分管同志、部门负责人、企业负责人
等 19 人 进 行 了 具 体 问 题 询 问 谈 话 。
在此基础上，研究形成督察意见。

督察指出的主要问题
一是生态环保意识还需全面提

高。部分领导干部对环境保护认识不
高，重视程度不足，工作思路不明，督
办落实不够，认为当地生态环境质量
相比其他地方优势明显，又身处贫困
地区，主观能动性发挥不足，“等、靠、
要”思想严重。

二是水污染防治重点工作推进迟
缓。城区污水管网收集能力薄弱，污
水处理能力不足，农业面源污染依然
存在。水环境质量季节性特征明显，
汛期水环境恶化显著。城乡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运行问题凸显，城镇污水处
理厂建设及提标改造工作滞后。乡镇
污水处理厂管网建设不完善,部分运

行不规范、监管不到位。污泥处置能
力不足，城乡生活垃圾填埋场建设、运
行不规范，存在渗滤液渗漏、溢流风
险。

三是生态保护面临诸多问题。小
水电开发问题较为突出，相关部门监
管不到位，小水电站整治工作进展缓
慢。自然保护区环境问题整治力度
不够。城市建设工程生态环保监管
措 施 落 实 不 到 位 ，施 工 扬 尘 、噪 声 、
餐饮油烟等问题对群众生活造成影
响 。 农 村 环 境 综 合 整 治 还 存 在 问
题 ，部 分 项 目 推 进 缓 慢 或 运 行 管 理
不 到位，农村环境治理的长效机制尚
待建立和完善。

十堰市委主要领导表态
十堰市委书记张维国表示，将坚

决推动思想认识到位，切实增强做好
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政治
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决推
动整改落实到位，务求做到立行立改、
真督真改。坚决推动成果转化到位，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再
创新佳绩。要把省环保督察反馈意见
整改落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重大政治任务，按照“条条要整改、件
件有着落”的原则，力戒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
更实的作风、更硬的举措，坚决改到
位、改彻底，确保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
续提高。

咸宁市
督察工作基本情况
4 月 14 日~5 月 6 日，省第三环境

保护督察组对咸宁市开展了环境保护
督察工作，先后共与 64 名市县党政领
导、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个别谈
话，走访 57 个市县部门及有关单位，
调阅文件资料 4050 份，受理关于环境
保护的来电来信举报 336 件，经梳理
合并分批向咸宁市交办有效举报 263
件。组成 3 个小组分赴赤壁市、嘉鱼
县、通山县、通城县、崇阳县、咸安区开
展下沉督察，赴赤壁市、嘉鱼县、咸安
区开展补充督察。在此基础上，研究
形成督察意见。

督察指出的主要问题
一是环境保护工作推进落实不

够。一些地方和部门思想认识存在偏
差，虽然市委、市政府在研究部署环境
保护决策决心大、力度大，但在工作落
实过程中存在递减的现象。推进环保
重点工作落实不到位。扬尘监管不严
格，部分建筑工地未落实扬尘控制措
施，执法力度偏软。黑臭水体整治工
作进展缓慢，推动绿色发展力度不够。

二是水环境保护问题突出。咸宁

市水环境质量总体有所下降，“退垸还
湖”工作进展缓慢。畜禽污染防治不
力，大量的分散畜禽养殖严重影响农
村人居环境。

三是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城
市生活污水处理能力不足，城区雨污
分流不彻底，大量生活污水未经有效
处理直接排放。城市污水处理厂普遍
进水浓度较低，污水处理厂运行不规
范，减排效益未得到有效发挥。乡镇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进展较慢。

四是生态系统保护不到位,修复
治理滞后。自然生态保护管理薄弱。
非煤矿山整治修复滞后。

咸宁市委主要领导表态
咸宁市委书记丁小强表示，将提

高政治站位，坚决担负起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大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
不折不扣抓好督察反馈意见的整改落
实。做到原因不查清不放过、问题不
解决不放过、责任追究不到位不放过、
监管措施不落实不放过、长效机制不
建立不放过、社会不满意不放过。坚
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着
力打造美丽中国的咸宁样本。

恩施州

本版撰稿熊争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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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督察问题4市政府表态整改

督察
组工作人
员进行现
场检查。

湖北省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到大冶灵
乡工业污水处理厂。

湖北省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在十堰
检查孤山电站。

湖北省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在赤壁
市检查污水处理厂。

湖北省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现场检
查鹤峰县垃圾填埋场。


